
关于《商品房预售许可裁量基准》等 4 个行政裁量权

基准的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的背景及必要性

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，保障法律、法规和规

章的有效实施，对促进行政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、优

化营商环境、切实维护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具

有重要意义。在行政处罚方面，我局于 2020 年 12 月出台了

《杭州市住保房管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修订）》（杭房

局﹝2020﹞163 号），对行政处罚裁量权进行规范、约束，

防止和避免了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乱用、滥用行政处罚裁量

权，对我局行政处罚裁量的规范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。然而，

部分市级地方性法规、规章设定的行政处罚尚未制定裁量基

准，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检查领域的裁量基准目前也

尚处于空白状态。

行政裁量权基准是行政机关开展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

行政确认、行政检查等工作的具体尺度和标准，建立健全覆

盖各个行政执法领域的裁量权基准制度是当前依法行政的

重要内容，也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为全面落

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“健全行政裁量基准”的要求和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

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7 号）、《杭州市建设法治

政府（依法行政）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建立行政裁量权

“1+8”多元基准体系的意见》（杭法联办〔2023〕13 号）



等的文件精神，有必要结合工作职责和工作实际，及时制定

和出台覆盖本系统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检

查等各行政执法领域的裁量权基准制度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1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

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7 号）

2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<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

动计划 （2023—2025 年）>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3〕27 号）

三、主要内容

文件包含了住保房管系统行政执法领域裁量权基准 4 个，

分别为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检查领域裁量

基准。其中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主要是在局原有的行政处罚

裁量基准上，增补了《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杭州市老

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》设定行政处罚事项的裁量基

准，共计 8 项；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共计 3 项（已覆盖我局全

部行政许可事项），为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核发、商品房预售

许可证变更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注销；行政确认裁量基准共

计 1 项（已覆盖我局全部行政确认事项），为公租房保障资

格确认（含承租保障资格确认、租赁补贴资格确认）；行政

检查裁量基准制定上，按照相关工作要求，选取了较为高频

的行政检查事项 2 项，分别为房地产市场情况执法检查、房

地产中介机构行为情况执法检查。本次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，

对住保房管领域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检查

事项中的处罚标准、处罚幅度、办事程序、办事时限、申请



材料、检查要求及频次等等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量化，对行

政执法事项实施标准化管理，既可以让执法人员把握尺度标

准，又便于相对人进行监督。

四、起草及征求意见情况

我局于 2024 年 5 月启动起草工作，结合工作实际进行

了全面梳理，对制定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

检查领域裁量基准的必要性、可行性等内容进行了调研论证

并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，并征求了局机关相关处室和单位的

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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